
单位扣除奖金， 咨询能否维权

我因为工作上的疏忽， 给单位带

来一点麻烦， 但是并没有产生什么实

际的损失。

前两天单位开会专门批评了我，

还说领导班子做出决定， 扣掉我这个

月的绩效奖金和业务提成， 也就是说

这个月我只能拿基本工资。

虽然我承认自己有失误， 但单位

扣我那么多钱我不认可。

请问律师， 单位扣员工的工资奖

金是否需要依据？ 员工不服可以怎么

办？

———马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对于工资奖金的扣除情况， 要看马

小姐与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上是否有明

确约定， 或者依照法定程序通过并公示

的企业规章中有否规定， 这些都是公司

决定扣除员工工资的依据。

如果单位扣发奖金和业务提成的依

据不足， 或者对相关规章制度的效力有

异议， 马小姐可以去申请劳动仲裁。 对

于此类工资奖金争议的仲裁和诉讼， 用

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 即必须证明扣除

工资奖金是有事实和规章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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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工伤

公司年假规定，是否违反法律

我目前工作的公司有

一份关于年休假的内部规

定， 所有员工的年休假天

数按照在本公司工作的年

限确定。

我入职公司只有 1 年

多， 但累计工作已经超过

10 年。 按照公司的规定，

我只能按照 “入职 1 到 5

年” 休 5 天的年假。

另外， 公司对于应休

未休的年休假， 统一规定

“过期作废”， 且没有任何

补偿。

请问律师， 这样的内

部规定是否有效？

———严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年休假是法律赋予员

工的法定福利， 至于如何

安排员工休年休假， 法律

层面并没有具体细化的规

定， 主要由用人单位自行

处理。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 第 5 条规定， “单位

根据生产、 工作的具体情

况 ， 并考虑职工本人意

愿 ， 统筹安排职工年休

假。 年休假在 1 个年度内

可以集中安排， 也可以分

段安排， 一般不跨年度安

排。 单位因生产、 工作特

点确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

工年休假的， 可以跨 1 个

年度安排。”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

假实施办法》 第 9 条也作

了相似的规定。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 第 3 条规定， “职工

累计工作已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 ， 年休假 5 天 ；

已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 ，

年休假 10 天； 已满 20 年

的， 年休假 15 天。 国家

法定休假日、 休息日不计

入年休假的假期。”

人社部办公厅 《关于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

施办法 〉 有关问题的复

函》 则指出， “职工连续

工作满 12 个月以上” 既

包括职工在同一企业连续

工作满 12 个月以上的情

形， 也包括职工在不同企

业连续工作满 12 个月以

上的情形， “累计工作时

间” 包括职工在机关、 团

体、 企业、 事业单位、 民

办非企业单位、 有雇工的

个体工商户等单位从事全

日制工作期间， 以及依法

服兵役和其他按照国家法

律、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

定可以计算为工龄的期间

（视同工作期间）。

因此， 你们公司对于

年休假天数的规定违反了相

关法律， 这一内部规定是无

效的。

如果企业不能安排员工

休假的， 可以延时 （跨一个

年度） 休假， 也可以折算成

工资进行发放。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 》 第 5 条第 3 款规定 ，

“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

排职工休年休假的， 经职工

本人同意， 可以不安排职工

休年休假。 对职工应休未休

的年休假天数， 单位应当按

照 该 职 工 日 工 资 收 入 的

300%支 付 年 休 假 工 资 报

酬。”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

假实施办法 》 第 10 条第 1

款规定， “用人单位经职工

同意不安排年休假或者安排

职工年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

休假天数， 应当在本年度内

对职工应休未休年休假天

数 ， 按照其日工资收入的

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

报酬， 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

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

收入。”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

实施办法》 规定， “用人单

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 但是

职工因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

不休年休假的， 用人单位可

以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间的

工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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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低于标准，是否能够反悔

我们公司最近要跟几名员工协商

解除劳动合同， 并且基于公司近年来

经营状况不佳的现实情况， 希望他们

能够接受低于法定标准的补偿。

请问律师， 如果双方协商一致的

经济补偿低于法定标准， 员工已经签

字是否可以反悔？

———陆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六条

的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该法第四十六条又

规定， 用人单位依据三十六条的规定向

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

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

支付经济补偿。

协商一致的经济补偿可以低于法定

标准， 但最好在协商解除协议中明确这

一数额是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的结果， 劳

动者自愿放弃部分补偿。 如果劳动者主

动提出辞职， 那么用人单位就不需要支

付经济补偿。

替人打工受伤， 能否认定工伤

我叔叔在老家跟着包工头给一家

建筑公司做工程， 最近他在工作中受

伤， 包工头希望跟他私了， 但是我们

觉得应该按照工伤处理， 享受相关待

遇。 建筑公司表示我叔叔并没有签订

劳动合同， 属于雇工， 不能享受工伤

待遇。

请问律师， 我们该如何证明他和

建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如果公司拒

绝申报工伤， 受伤工人或者家属能否

自行申报？ ———葛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确

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用人单

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 劳动关系成

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 用人单位

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

劳动者， 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

理， 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

动；（三） 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

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

同， 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

下列凭证： （一） 工资支付凭证或记

录 (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 )、 缴纳各

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 （二） 用人单

位向劳动者发放的 “工作证” “服务

证” 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 （三）

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 “登

记表 ” “报名表 ” 等招用记录 ；

（四） 考勤记录； （五） 其他劳动者的

证言等。 其中， （一） （三） （四） 项

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你们可以参照上述规定举证， 以证

明你叔叔和建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至于工伤申报问题， 根据 《工伤保

险条例》 的规定， 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

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 鉴定

为职业病， 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

生之日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日

起 30 日内， 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 遇有特殊情

况， 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 申请

时限可以适当延长。

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的， 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 工

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

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1 年内， 可以

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

料： （一） 工伤认定申请表； （二） 与

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包括事实劳动

关系) 的证明材料； （三） 医疗诊断证

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或者职业病

诊断鉴定书)。

工伤认定申请表应当包括事故发生

的时间、 地点、 原因以及职工伤害程度

等基本情况。

工伤认定申请人提供材料不完整

的，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一次性书面

告知工伤认定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

料。 申请人按照书面告知要求补正材料

后，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受理。


